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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
管理要點 

一、為使桃園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及所屬各機關學校（以下簡稱各

機關）進用臨時人員有所依據，並避免不當運用臨時人員，使其

辦理之業務回歸臨時性工作本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臨時人員，指各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規，以人事費以

外經費自行進用之人員。但不包括下列人員： 

(一)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、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

用之人員。 

(二)以工友管理要點進用之技工、工友、駕駛。 

(三)測量助理及清潔隊員。 

(四)公立幼兒園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契約進用之教保員、助理教

保員及其他人員。 

(五)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。 

三、臨時人員得辦理之業務，以非屬行使公權力之臨時性、短期性、

季節性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為限。但因機關組織特性、

業務特殊需要，辦理輔助性公權力行使而進用之臨時人員，不在

此限。 

四、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，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： 

(一)機關現有業務經按下列方式檢討後，現有人力仍不能負荷者： 

1.以委託外包方式辦理。 

2.以推動工作簡化、業務資訊化及運用志工等人力替代措施辦

理。 

(二)機關接受專案經費補助辦理特定業務或委託研究計畫，不能以

現有人力辦理者。  

(三)因新增業務確需臨時人力協助者。 

(四)因辦理營繕工程確需進用臨時人力協助者。 

(五)因推行業務所需之外勤、技術類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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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機關以本府經費進用之臨時人員，於進用前應填具臨時人員進

用計畫表及當年度臨時人員運用成效檢討報告，陳報本府，並經

本府預算員額專案小組審查會議通過。年度中有新增需求應專簽

本府同意。 

     前項臨時人員進用人數，非有迫切性或必要性者，不得超過進用

機關前一年度實際進用臨時人員之人數。 

六、各機關以中央或本府以外之機關委託或補助經費進用之臨時人

員(以下簡稱本府經費以外進用之臨時人員)，應以該委託或補助

經費為限，並經本府核定後始得進用。 

前項臨時人員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足即應解僱，不得改以其他增

加本府財政負擔之經費來源再行進用。 
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進用為各機關之臨時人員： 

(一)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、外患、貪污等罪，經有罪判決

確定。 

(二)受監護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八、各機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權

保障法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，進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而未足額

進用時，依本要點規定得進用臨時人員者，優先進用身心障礙者

及原住民。 

九、各機關進用之臨時人員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

應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。 

十、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

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

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。但機關首長

就任前，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已於本機關或所屬機

關擔任臨時人員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但書不受迴避進用規定限制之臨時人員，不包括原契約之期

限屆滿或其他原因終止後，由機關首長另訂新契約進用之情形。 

機關首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期間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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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新進用臨時人員。 

十一、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，以公開甄選為原則，並以足以勝任擬任

工作者為限。 

十二、各機關於本要點生效前進用之臨時人員，除符合本要點進用規

定者外，得依下列方式檢討其所辦理業務，並依勞動基準法等

相關規定辦理： 

(一)所辦理業務非屬機關核心業務，且具有計畫性、階段性者，

檢討改採其他替代性人力措施辦理。 

(二)所辦理業務屬常態性、核心業務或涉及行使公權力者，檢討

改由正式公務人員、聘僱人員擔任，或改採其他替代性人力

措施辦理。 

十三、臨時人員之待遇及年終工作獎金規定如下： 

(一)臨時人員之工資，依據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臨時人員之待遇，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預算各項費用編列標

準辦理，並由各機關編列於年度預算中。但以本府經費以外

進用之臨時人員待遇，依中央或本府以外之機關補助經費之

標準辦理。 

(三)臨時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核發，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

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。 

十四、對於臨時人員之平時考核，各機關應於每年四月、八月及十二

月確實辦理，並詳實記錄於考核紀錄表(如附表)，以作為年終

考核之準據；其評分標準如下： 

(一)工作考核(占百分之五十) 

1.主動：能否不待督促，自動自發，積極辦理。 

2.負責：能否任勞任怨，勇於負責。 

3.服從：是否能夠虛心接受長官指導及指揮處理公務。 

4.時效：能否依限完成交辦事項。 

5.改進：交辦事項，能否隨時注意改進工作方法。 

6.合作：是否能隨時發揮職務協助，積極配合推展業務。 

(二)品德考核(占百分之二十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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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廉正：是否廉潔自持，無收受不當利益之情事。 

2.性情：是否敦厚謙和，謹慎懇摯。 

3.禮貌：能否注意公務禮貌，應對得宜。 

4.惜物：是否能夠愛惜辦公物品，且無不當使用公物之情

事。 

(三)差勤考核(占百分之二十五) 

1.勤勉：能否認真勤慎熱誠，任事不遲到早退。 

2.服務：依規定佩戴識別證，以便民眾辨識。 

3.紀律：辦公時間，無藉機離開辦公處所處理私務之情事。 

十五、臨時人員考核結果，依下列規定列為續僱與否之依據： 

(一)甲等：八十分以上，續僱。 

(二)乙等：七十分以上，未滿八十分，續僱，各機關主管並應

加強督導。 

(三)丙等：未滿七十分，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之規定

終止勞動契約。 

十六、下列臨時人員之考核，比照本府約聘僱人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但委託或經費補助機關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： 

(一) 以本府工程管理費等經費進用，進用資格條件及薪資標準

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

用辦法之臨時人員。 

(二) 以本府經費以外進用之臨時人員。 

十七、臨時人員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，分別給假。 

十八、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，應依其業務性質，

就臨時人員之管理事項訂立工作規則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十九、臨時人員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，各機關

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。 

二十、臨時人員之退休、資遣，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